
【簡易水土保持－申請人攜帶資料】     
□身分證(8份影本)、印章  

※承租國有地者僅能承租人申辦，不得由實際耕作者申辦。 

※該地若為共同持有，須共同持有人提供身分證與印章。 

1. □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 8份 

2. □農業經營說明書 8份 

3. □近 1個月土地登記謄本 (3份正本與 5份影本) 

4. □近 1個月地籍圖謄本 (3份正本與 5份影本) 

5. 其他附件 (8份) 

(1)非本人申請、現勘 

□代理人身分證(8份影本)、印章 

□簡易水保代理申請同意書 

□現地會勘代理委託書 

(2)土地非本人所有 

□租賃契約書(有效期限內) 

(3)土地共有 

□土地使用同意書(1份正本與 7份影本) 

(4)土地為分別持有 

□持有人身分證(8份影本)、印章 

□土地使用同意書(1份正本與 7份影本) 

□共有土地分管契約書及分管圖(8份影本) 

   ※若持有人僅種植在自己持有的土地上須檢附 

   (5)□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 

           (使用類別空白時，請至經建課申請) 

   (6)□農地上若有設施者，應檢附相關合法證明文件 


